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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 112學年度 

院所系科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作業 

提報用表說明 

 

 

 

 

 

 

 

 

 

 

  





填報事項 

一、 辦理依據 

（一） 教育部109年12月09日修正發布之「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

條件標準」。 

（二） 教育部103年3月27日修正發布之「技專校院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增設

及調整審核要點」。

二、 申請項目、案數及提報截止日期 

（一） 提報截止日：110年○月○日（星期○）。若無申請項目，則無須提報。

（二） 增設、調整申請案

項

次 
申請項目 

可申請

案數 
說明 

填報表件 

（註 1） 
校內程序
（註 2） 

0 

博士班（含博士學位

學程）增設、調整 

(註 6) 

3案 博士班之增設、調整申請案，會再另案公告辦理。 

1 

碩士班（含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學位學

程）增設(註 6) 

3案 
提報 112學年度增

設申請案 

申請案清單（一）                             

表 1 
校務會議 

2 
院系科學位學程之增

設（註 3） 

無案數

限制 

提報 112 學年度增

設申請案，需填報表

5 

申請案清單（四） 

表 5 
校務會議 

3 

醫事及政

府機關訂

有人才培

育機制類

之所系科

學位學程 

增設 3案 

提報 112學年度增

設申請案（含分

組） 

申請案清單（二） 

表 1A 

附表 1 

校務會議 整併、 

改名 

無案數

限制 

提報 112 學年度改

名、整併申請案 

（含分組） 

申請案清單（二） 

表 2 

附表 2 

增招、 

學制增設 
3案 

提報 112 學年度增

招、學制增設申請案 

申請案清單（二） 

表 4 

4 

國立技專校院所系科

學位學程之學制停招

申請案 

無案數

限制 

提報 112學年度學

制停招申請案 

申請案清單（三） 

表 3 

附表 3 

校務會議 

5 
院所系科學位學程之

改名、整併 

無案數

限制 

提報 112 學年度改

名、整併申請案，需

填報表 6 

申請案清單（四） 

表 6 

附表 2 

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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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申請項目 

可申請

案數 
說明 

填報表件 

（註 1） 
校內程序
（註 2） 

6 
院系科學位學程之學

制增設 

無案數

限制 

提報 112 學年度學

制增設申請案 

申請案清單（五） 

表 5 
校務會議 

7 

院所系科學位學程之

「分組增設」（註 4）、

「部分學制增加分

組」及「分組改名」 

無案數

限制 

提報 112 學年度分

組增設、改名申請

案，需填報表 7 

申請案清單（六） 

表 7 
校務會議 

8 

院所系科學位學程之

「分組取消」、「部分

學制取消分組」 

無案數

限制 

提報 112 學年度分

組取消申請案 
申請案清單（七） 校務會議 

註 1：凡提報任一申請案者，均須填寫附表 4畢業學生就業概況說明表。 

註 2：依據大學法第 16條規定，學院、學系、研究所之設立、變更與停辦係屬校務會議審

議事項。 

註 3：依據 1080830臺教技（一）字第 1080126572號函辦理；（略）自 108學年度起對內開

設學位學程之增設須符合總量標準第 4條附表三：申請增設各學制班別之條件，且其

師資質量亦須符合第 5條附表五：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師資質量基準，以維護

學生權益。 

註 4：「分組增設」： 

a.各專業人才培育均可透過課程模組設計或教學分組授課達成人才培育之目的，系科

分組係基於該系課程至少有 2 種以上專業課程模組設計，故應至少分設 2 組以上學

籍分組。

b.為確保教學品質與學生受教權益，請各校留意是否已充分具備專業師資之質與量。

註 5：學校規劃增設教保系科，依教育部 109年 3月 6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10773B號

令修正發布「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認可辦法」第 3條規定略以，專科以上

學校（以下簡稱學校）設有教保相關系科者應於每年 4 月 30 日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認可，逾期者不予受理。但學校因學年度中教師異動申請重新認可者，不在此限。

前項申請，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後，始得招收學生，培育其為教保員。 

註6：依據1090819臺教高通字第1090112935號函辦理；(略)(五)增設調整系所審查將納入學

位品保機制：提報碩、博士班增設計畫書，須呈現學位論文品保機制，包括學位論文

與系所專業性之檢核、學術倫理之自律規範、學位考試委員符合學位授予法第8條及第

10條之資格、學位論文延後公開或不予公開之審核等，如學位論文品保機制未盡完善，

本部將不予同意增設。 

三、 上述表件請至「技專校院增調所系科班作業系統」（網址：

https://www.tlc.ntut.edu.tw/作業表件下載。【完成線上填寫，確認填報資料

無誤後，匯出 word 檔進行簽核，簽核後請將核章後 PDF 檔，需登入系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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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上傳完成；其他參考資料(畢業學生就業概況說明表、佐證資料等)請整合

成 zip檔一併上傳。】 

四、 請於提報截止日前備文檢附表件（以郵戳為憑），正本寄送教育部，副本寄

送「技專總量管制小組」（106344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1號 國立臺

北科技大學 計網中心 技專總量管制小組）。 

五、 提報申請案之應備表件如下： 

（一） 請於 110 年○月○日上午○時起至○月○日下午○時止，登入「技專

校院增調所系科班作業系統」→登入/登出→登入(學校/一般)→輸入學

校帳號及密碼→點選線上填報，選擇增設或調整的項目，進行填報及

上傳作業。

（二） 檔案命名方式請參閱附件 4。

第壹部分：博士班 

寄送單位 

應備表件 
教育部 

技專總量 

管制小組 
備註 

公 文 正本 副本 

申 請 表  
正本一式

1份 
正本一式 2份 

1. 線上填報及上傳。

2. 相關表件請依另案公告辦理。
計 畫 書  

正本一式

2份 

僅有主領域每案 1

式 9份 

跨領域每案 1式

11份 

表 1 ~表 5 
正本一式

1份 
正本一式 2份 

第貳部分：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大學部、專科部 

寄送單位 

應備表件 
教育部 

技專總量 

管制小組 
備註 

公   文 正本 副本 

申請案清單 
正本一式

1份 
正本一式 1份 線上填報及上傳。 

申請計畫書 
正本一式

2份 
正本一式 1份 1. 線上填報及上傳(「核章後」PDF檔)。

2. 相關佐證資料 PDF 檔請整合成 zip 檔一

併上傳。

3. 請郵寄核章後表件。
申請說明表 

正本一式

1份 
正本一式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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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  

附 表 2  

正本一式

1份 
正本一式 1份 

1. 提報附表 2「改名、整併規劃配套措施說

明表」，應檢附與師生溝通宣導之相關佐

證資料（例如：會議紀錄、簽到表…等），

（相關佐證資料 PDF 檔請整合成 zip 檔

一併上傳）。

2. 提報護理系增設請上傳 Word 電子檔及

「核章後」PDF檔，除護理系增設案外，

均上傳「核章後」PDF檔即可。

3. 請郵寄核章後表件。

附 表 4  
正本一式

1份 
正本一式 1份 

1. 凡有提報任一申請案者，均須填寫附表 4

畢業學生就業概況說明表。

2. 請上傳Word電子檔及「核章後」PDF檔。 

3. 請郵寄核章後表件。

校 務 會 議 

紀 錄 
一式 1份 一式 1份 

1. 線上上傳。

2. 得僅節錄本案之提案及其附件資料，但

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及「加蓋校對人職

章」（會議紀錄影本，其記載內容應明確，

足以辨識所討論議案之內容與其通過結

果等）。

3. 請郵寄加註後表件。

附 件 5 
正本一式

1份 
正本一式 1份 

應備表件及檔案名稱檢核表：請確實確認及

備妥各申請表件及表件，檔案名稱須依照附

件 4命名方式命名。 

國立技專校院所系科學位學程之學制停招申請案： 

寄送單位 

應備表件 
教育部 

技專總量 

管制小組 
備註 

公 文  正本 副本 

申請案清單 

正本一式

1份 
正本一式 1份 

線上填報及上傳（「核章後」PDF檔）。 

說 明 表 

（表 3） 

1. 須檢附與師生溝通宣導之相關佐證資料

（例如：會議紀錄、簽到表…等）。

2. 請上傳Word電子檔及「核章後」PDF檔。

（相關佐證資料 PDF 檔請整合成 zip 檔

一併上傳）。

3. 請郵寄核章後表件。

附 表 3 

附 表 4 

校 務 會 議 

紀 錄 
一式 1份 一式 1份 

1. 得僅節錄本案之提案及其附件資料，但

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及「加蓋校對人職

章」（會議紀錄影本，其記載內容應明確，

足以辨識所討論議案之內容與其通過結

果等）。

2. 請郵寄加註後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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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校提報申請案前，請務必詳閱申請資格條件、應備資料及程序事項等，另

填寫「學制別」欄位時，請務必填寫完整（例如：日間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四技日間部、二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二技進修部、四技在職專班、

五專部、二專日間部、二專進修部、二專在職專班）。 

七、 提報前應完成之校內程序： 

（一） 各校於提報各項申請案前，應先完成校內自訂之行政與審查程序。 

（二） 提報改名、整併及停招申請案者，應於提報前完成「改名、整併規劃

配套措施說明表」、「停招規劃配套措施說明表」所列之校內相關程序，

包括與系所之全體教師、學生進行溝通、宣導及取得共識，針對師生

權益事宜研提配套措施，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註) 

(註)：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十二條規定略以：專科以上

學校申請增設、調整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應提校內相關會

議通過；停招、整併、更名案，應與權益受影響之教職員工、學生溝通，說明師生

權益保障措施，至遲於校務會議召開一個月前公告周知，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八、 校務會議若於提報截止日前不及召開，得展延至 111年○月○日（星期○）

前補件。（免備文，請將書面寄送教育部及技專總量管制小組各乙份，並請

mail至 tlc@ntut.edu.tw總量信箱） 

九、 本作業用表為正式公文書，各項資料請詳實填報。若未依期限提報，或提報

資料錯誤、不完整、涉及不實記載者，教育部將依「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

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12條規定不予審查。 

十、 為響應環保與節約資源，申請計畫書印製時：（一）雙面列印、（二）紙張左

上方釘書針裝訂、（三）無須封面及精緻裝訂。 

十一、 本案業務聯絡窗口： 

（一） 教育部技職司綜合企劃科： 

吳芳瑜專員，電話（02）7736-5854。 

（二） 技專總量管制小組，電話（02）2771-2171分機 3282、3283、3284。 

十二、 另填報過程如有疑義，請填妥附件 3「意見反應表」後，mail至技專總量

管制小組 tlc@ntut.edu.tw總量信箱，盡量少採電話詢問方式，以免影響其

他公務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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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規定 

彙整本次各項申請案提報之相關規定與注意事項之重點如下： 

壹、增設 

一、 增設之定義：係指設立原先學校所無之院、系、所、科、學位學程。例如：

大學部原無「機械工程系」，設立時即為增設，須提報增設計畫書送教育部

審查。若「機械工程系」已設有四技日間部招生，擬再增設四技進修學制，

則因系已經存在，為增設其他的學制（增設任一學制），須提報增設計畫書。 

二、 已設立之日間碩士班之系所，若擬開設碩士在職專班者，仍須提報第一階段

審查。 

三、 已設有學士班招生之系，擬增設專科班招生，請填寫學制增設申請案清單

（五）及表 5。例如「機械工程系」擬設「機械工程科」，因專科部原無「機

械工程科」。 

四、 申請增設各學制班別之條件，應依「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

標準」之附表三規定辦理： 

類型 學制班別 
評鑑
成績 

設立年限 師資條件 

系、
科 

日間學制
專科班、
學士班 

 

最近
一次
依大
學評
鑑辦
法之
校務
評鑑
結果
各項
目為
通過
或依
教育 

部辦 

無 1. 申請增設日間學制二年制專科班時，
實聘及擬聘專任師資合計應達三人
以上。 

2. 申請增設五年制專科班時，實聘及擬
聘專任師資合計應達五人以上。 

3. 申請增設日間學制學士班時，實聘及
擬聘專任師資合計應達七人以上，其
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
資格，且三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
格。 

4.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合計專任師
資數二分之一以上；於學生入學學年
度起，每學年度至少應增聘專任師資
一人至符合附表五規定之應有專任師
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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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制
專科班、
學士班 

理專 

科學 

校評 

鑑實 

施辦 

法評 

鑑結 

果為 

通
過。 

申請時已設立日
間學制專科班或
學士班；或申請時
未設立日間學制
專科班或學士班，
但師資條件已符
合附表五規定。 

1. 申請增設進修學制二年制專科班時，
實聘專任師資應達三人以上。 

2. 申請增設進修學制學士班時，實聘專
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
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三人
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日間學制
碩士班 

申請時已設立日
間或進修學制學
士班達三年以上。 

1. 申請時實聘及擬聘專任師資合計應
達九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
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
教授以上資格。 

2.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
於學生入學學年度起，每學年度至少
應增聘專任師資一人至符合附表五
規定之應有專任師資數。 

進修學制
碩 士 班
(碩士在
職專班) 

申請時已設立日
間學制碩士班達
二年以上。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九人以上，其
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
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博士班 申請時已設立日
間學制碩士班達
三年以上。 

1. 申請時實聘及擬聘專任師資合計應
達十一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
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
副教授以上資格。 

2.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九人以上；
於學生入學學年度起，每學年度至少
應增聘專任師資一人至符合附表五
規定之應有專任師資數。 

研究
所 

日間學制
碩士班 

無 1. 申請時實聘及擬聘專任師資合計應
達五人以上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其
中三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2.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合計專任師
資數二分之一以上；於學生入學學年
度起，每學年度至少應增聘專任師資
一人至符合附表五規定之應有專任
師資數。 

進修學制
碩 士 班
(碩士在
職專班) 

申請時已設立日
間學制碩士班達
二年以上。 

1. 申請時碩士班招生名額在十五名以
下者，實聘專任師資應達五人以上具
助理教授以上資格，其中三人以上須
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2. 申請時碩士班招生名額在十六人以
上者，實聘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
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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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申請時已設立日
間學制碩士班達
三年以上。 

1. 申請時碩士班招生名額在十五人以
下者，實聘及擬聘專任師資合計應達
七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
理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
授以上資格。實聘專任師資應達五人
以上；於學生入學學年度起，每學年
度至少應增聘專任師資一人至符合
附表五規定之應有專任師資數。

2. 申請時碩士班招生名額在十六人以
上者，實聘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
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
格。

院設
班
別、
學位
學程 

學 院 學
士、學院
進修學士
班、學士
學 位 學
程、進修
學士學位
學程 

申請時已設立院
設班別及學位學
程支援系達三年
以上。 

1. 申請時應聘專任師資應達二人以上，
實聘及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合計應
達十五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
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三人具副教授
以上資格。

2. 支援系所均應符合附表五所定基準。

學院碩士
班、學院
碩士在職
專班、碩
士學位學
程、碩士
在職學位
學程 

1. 申請設立學院
碩士班時，已設
立支援學系達
三年以上。

2. 申請設立學院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學位學程
及碩士在職學
位學程時，已設
立院設班別及
學位學程支援
系所碩士班達
三年以上。

1.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二人以上，
實聘及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合計應
達十五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
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四人具副教授
以上資格。

2. 支援系所均應符合附表五所定基準。

學院博士
班、博士
學位學程 

1. 申請設立學院
博士班時，已設
立系所碩士班
達三年以上。

2. 申請設立博士
學位學程時，已
設立學位學程
所跨領域相關
博士班達三年
以上。但支援系
所均符合附表

1.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達二人以上，
實聘及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合計應
達十五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
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四人具副教授
以上資格。

2. 支援系所均應符合附表五所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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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定學術條
件者，不在此
限。 

貳、改名、整併

一、 定義 

（一） 改名：既有的院、所、系、科、學位學程名稱變更，例如：「多媒體設

計系」更名為「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二） 整併：指 2個（含）以上既有院、所、系、科、學位學程，整合成 1個

院、系、所、科、學位學程。

例如：A研究所與 B系整併為 B系，或是 D系與 F系整合為 D系(或

F系)。

（三） 整併暨改名：指 2個（含）以上既有院、所、系、科、學位學程，整

合成 1個院、系、所、科後並更名者。例如：A系與 B系整併並更名

為 C系。

二、 注意事項 

（一） 請留意欲整併或改名之院、所、系、科、學位學程其領域別是否相同，

與原有領域差異過大者，建議以增設案方式申請。 

（二） 申請院、所、系、科、學位學程改名、整併皆須提報「表 6」之改名、

整併計畫書，及「附表 2」之改名、整併配套措施說明表及師生溝通宣

導之相關佐證資料。

（三） 若涉及領域變更或差異過大，建議循「先停招後增設」途徑辦理（教

育部 104年 8月 5日，臺教高（二）字第 1040092580號函）。

三、 以學院名義對外招生之學院，若該學院名稱有變更情形者，依專科以上學校

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十二條規定辦理，除需進行院下所屬系所

進行師生溝通會議，應完成校務會議後，亦需提報。 

四、 學校提報改名、整併申請案前，除應先完成校內行政程序（校務會議通過）

外，並應擬具相關配套措施，事先與師生充分溝通取得共識（請參閱「附表

2」）。 

五、 院、所、系、科或學位學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不得申請改名或整併。 

（一） 申請時，最近二學年度（110、111學年度）曾經本部核定改名或整併。

（二） 增設未滿二年（109學年度（含）以後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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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復招 

一、 已核定停招之院、所、系、科、學位學程，申請時若尚有未畢業學生，亦即

該所、系、科組織仍然存在尚未裁撤，得申請恢復招生。 

二、 復招之申請方式與程序，請比照增設案提報，並完成校內行政程序（校務會

議通過）。 

肆、醫事與政府機關訂有人才培育機制類之相關院、所、系、科、學

位學程 

一、 凡涉及醫事及政府機關訂有人才培育機制類之專門職類（如下表）之相關院、

所、系、科及學位學程，其增設（含學制增設）、改名、整併與增招，均須

提報增設、調整申請案審查通過。 

二、 僅增設「護理系」須填報護理系增設自我檢核表（附表 1）。 

三、 111學年度（含）以前曾調降招生名額，而 112學年度擬再調增，仍須提報

增設、調整申請案審查（增招案）通過。 

四、 醫事及政府機關訂有人才培育機制類之專門職類人員一覽表 

種類 醫事人員類別 專門職類考試之學歷資格 考試類別 法令依據 

1 醫師 學士 高等考試 醫師法 

2 中醫師 學士 高等考試 醫師法 

3 牙醫師 學士 高等考試 醫師法 

4 護理師 專科、學士 高等考試 護理人員法 

5 助產師 專科、學士、研究所 高等考試 助產人員法 

6 藥師 專科、學士 高等考試 藥師法 

7 醫事檢驗師 專科、學士 高等考試 醫事檢驗師法 

8 物理治療師 專科、學士 高等考試 物理治療師法 

9 職能治療師 專科、學士 高等考試 職能治療師法 

10 醫事放射師 專科、學士 高等考試 醫事放射師法 

11 營養師 專科、學士、研究所 高等考試 營養師法 

12 臨床心理師 研究所 高等考試 心理師法 

13 諮商心理師 研究所 高等考試 心理師法 

14 呼吸治療師 學士、研究所 高等考試 呼吸治療師法 

15 語言治療師 學士、研究所 高等考試 語言治療師法 

16 聽力師 學士、研究所 高等考試 聽力師法 

17 牙體技術師 專科、學士 高等考試 牙體技術師法 

18 獸醫 學士、研究所 高等考試 獸醫師法 

19 驗光師 專科、學士 高等考試 驗光人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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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之師資質量 

依「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五條及附表五： 

一、 申請增設及調整時應審慎考量各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之師資質量應符

合附表五所定基準規定，未達前項基準者，並經次年追蹤評核後仍未達成者，

本部得調整其招生名額。 

（一） 新設之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專任師資數未達附表五所定專任

師資數規定者，予以停招。

（二） 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未達附表五所定生師比值、專任講師比率

或專任師資數規定者，調整其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總量至前一學年度

招生名額總量之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其招生名額之調整，採無

條件進位方式計算至整數。

二、 專科以上學校各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教師之學術或實務專長，應與其

三、 專科班師資質量基準 

基準 專科班 

專任師資數 

1. 設有二年制專科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三人以上；設有五年制專科

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五人以上。

2. 專科班為學系附設者，其專任教師與該學系專任教師併計，並依

學系之師資質量基準。但護理學系設專科班者，其學系與專科班

之學生數及師資數，得分別列計，並分別進行師資質量基準評核。 

生師比值 加權學生數除以其專任、兼任師資總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三十五。 

四、 學系師資質量基準： 

基準 學系 

專任講師比率 
應低於百分之三十。但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學系未設有博士班及

碩士班者，不在此限。 

專任師資數 

1. 未設碩士班及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

2. 設碩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九人以上。

3. 設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十一人以上。

生師比值 

1. 加權學生數除以其專任、兼任師資總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三

十五。

2. 日間、進修學制碩士班及博士班之未加權學生數除以其專任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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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授級以上師資總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十五。 

五、 研究所師資質量基準： 

基準 研究所 

專任講師比率 應為零。 

專任師資數 

1. 設碩士班且招生名額在十五人以下者，專任師資應達五人以

上；招收名額在十六人以上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

2. 設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

3. 屬藝術展演類、設計類及運動競技類之研究所，專任師資應達

四人以上。

生師比值 

1. 加權學生數除以其專任、兼任師資總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三

十五。

2. 日間、進修學制碩士班及博士班之未加權學生數除以其專任助

理教授級以上師資總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十五。

六、 院設班別及學位學程師資質量基準： 

基準 學院 

專任講師比率 
1. 學士班，應低於百分之三十。

2. 碩士班或博士班，應為零。

專任師資數 

1. 專任師資應達二人以上，實聘及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合計應達
十五人以上；其支援系所者，應符合本表三、四所定基準。

2. 屬藝術展演類、設計類及運動競技類之院設班別及學位學
程，符合實聘專任師資至少二人以上，得列計系所支援之專任

師資，並得以兼任教師四人折算列計為專任教師一人，其折

算數不得超過三人，超過者不予列計。

生師比值 
共同辦理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未加權學生數除以其專任師資總

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三十五。 

七、 學生數及師資數之列計，依附表一規定辦理。 

八、 專任講師比率計算方式為專任講師數除以專任師資總數。 

九、 院長、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及科主任資格，應符合大學法第十三條

第二項及專科學校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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